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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下午14:30。
2、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金鱼胡同5-15号北京华尔道夫酒店二层华尔道夫宴会厅。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长林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计3,284,228,09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213％。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共计2,969,495,1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78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40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314,732,9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2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并见证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所有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613,82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291％

反对

股数

5,281,6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08％

弃权

股数

332,67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101％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703,41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0731％

反对

股数

5,281,6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6.8646％

弃权

股数

332,67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0623％
2、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607,12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288％

反对

股数

5,294,9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12％

弃权

股数

326,07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99％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696,71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0518％

反对

股数

5,294,9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6.9071％

弃权

股数

326,07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0412％
3、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753,597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33％

反对

股数

5,422,7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51％

弃权

股数

51,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16％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25,843,18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5195％

股数

5,422,7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7.3151％

股数

51,8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54％
4、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613,12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290％

反对

股数

5,280,3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08％

弃权

股数

334,67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102％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702,71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0709％

反对

股数

5,280,3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6.8604％

弃权

股数

334,67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0686％
5、关于审议2025年度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184,85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160％

反对

股数

5,918,9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802％

弃权

股数

124,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38％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274,44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7034％

反对

股数

5,918,94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8.8997％

弃权

股数

124,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3969％
6、关于提请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566,92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276％

反对

股数

5,328,5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22％

弃权

股数

332,67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101％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656,51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1.9234％

反对

股数

5,328,5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7.0144％

弃权

股数

332,67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0623％
7、关于审议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及2024年度薪酬执行结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703,997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18％

反对

股数

5,388,4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41％

弃权

股数

135,7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41％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793,58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3611％

反对

股数

5,388,4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7.2056％

弃权

股数

135,7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4333％
8、关于审议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及2024年度薪酬执行结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712,297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21％

反对

股数

5,387,1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40％

弃权

股数

128,7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39％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801,88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3876％

反对

股数

5,387,1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7.2015％

弃权

股数

128,7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4109％
9、关于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7,620,78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7988％

反对

股数

6,404,91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950％

弃权

股数

202,4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62％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4,710,37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8.9023％

反对

股数

6,404,91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20.4514％

弃权

股数

202,4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6463％
10、关于2025年度向联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7,608,88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7985％

反对

股数

6,437,31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960％

弃权

股数

181,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55％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4,698,47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8.8643％

反对

股数

6,437,31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20.5549％

弃权

股数

181,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5808％
11、关于2025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7,999,95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104％

反对

股数

6,114,2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862％

弃权

股数

113,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35％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089,54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1130％

反对

股数

6,114,24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5233％

弃权

股数

113,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3637％
12、关于2025年度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7,640,98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7994％

反对

股数

6,045,1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841％

弃权

股数

541,97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165％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4,730,57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78.9668％

反对

股数

6,045,14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3026％

弃权

股数

541,97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7306％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债务类融资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087,15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130％

反对

股数

5,959,0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814％

弃权

股数

181,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55％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176,74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3915％

反对

股数

5,959,04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0277％

弃权

股数

181,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5808％
14、关于审议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278,688,697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313％

反对

股数

5,352,5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630％

弃权

股数

186,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57％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778,28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3122％

反对

股数

5,352,5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7.0910％

弃权

股数

186,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5968％
15、关于审议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

股份857,354,140股）、明毅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股权登

记日持有公司股份2,112,138,742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09,246,31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8.2560％

反对

股数

5,301,602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6845％

弃权

股数

187,3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595％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828,78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2.4735％

反对

股数

5,301,60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6.9285％

弃权

股数

187,3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5981％
16、关于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

股份857,354,140股）、明毅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股权登

记日持有公司股份2,112,138,742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08,680,37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8.0762％

反对

股数

5,932,6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8850％

弃权

股数

122,2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388％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262,84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6664％

反对

股数

5,932,64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8.9434％

弃权

股数

122,2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3902％
17、关于审议2025年与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融资合作的关联交易议

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截至股

权登记日共持有公司股份283,417,532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994,738,524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7977％

反对

股数

5,951,143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1983％

弃权

股数

120,9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040％

是否通过

是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25,245,64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80.6115％

反对

股数

5,951,14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9.0025％

弃权

股数

120,9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38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吴昊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5-3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5月 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主持人：郭煜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45名，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共计355，679，4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546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62,417,1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0625%；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44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293,262,211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28.48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537,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89%；反对股 483,6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360%；弃权股658,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85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30,2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964%；反对48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00%；弃权 6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3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510,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12%；反对股 814,6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290%；弃权股354,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99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02,8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196%；反对81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16%；弃权3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78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500,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684%；反对股 785,9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210%；弃权股393,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106%。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092,8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821%；反对78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9%；弃权39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11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709,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273%；反对股 814,3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289%；弃权股15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43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302,1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602%；反对81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74%；弃权15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42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348,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257%；反对股 855,7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06%；弃权股475,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337%。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5,940,9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933%；反对85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67%；弃权4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5400%。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601,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970%；反对股 778,0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187%；弃权股29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843%。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94,5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806%；反对77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83%；弃权2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1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508,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707%；反对股 901,3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534%；弃权股269,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75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01,0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948%；反对90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38%；弃权2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114%。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560,2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853%；反对股 490,3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378%；弃权股628,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1768%。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53,0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099%；反对490,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21%；弃权 62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48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 354,566,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6872%；反对股 846,1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379%；弃权股26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0.074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159,6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006%；反对84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47%；弃权26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6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刘颖颖、周赛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
暨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

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东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投集团”）发行的“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第一期）”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为本公司A股股票。

2023年11月14日，新投集团完成“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债券简称为“23新乳EB”，债券代码为“117213.SZ”，发行规模人民
5.00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0.60%，到期赎回价格为106元/张。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新希
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约
定，“23新乳EB”换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债券到期日前1个交易日
止，即2024年5月14日至2026年11月9日。

2025年4月10日，本公司收到新投集团出具的《关于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
展暨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通知》，截至2025年4月9日，新投集团“23新乳
EB”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累计换股8,405,83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8%。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新
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80.68%减少至79.70%，新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股份比例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披露

的《关于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2025年4月18日，本公司收到新投集团出具的《关于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
展暨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通知（一）》，2025年 4月 10日至 2025年 4月 17
日，新投集团“23新乳EB”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6,553,4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6%。债券
持有人换股导致新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79.70%减少至78.94%，新投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比例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情形。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近日，本公司收到新投集团出具的《关于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通知（二）》，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5月20日，新投集团

“23新乳EB”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8,576,57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债券持有人换股导
致新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78.94%减少至77.95%，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 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适用意见》规定，新
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比例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形，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新乳业

增加□ 减少√

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林琼岗路新希望集团大厦2楼203号办公室

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新投集团是本次股权变动主体，和第一大股东是一致行动人

002946
有√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数（万股）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比例（%）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857.6576
857.6576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

不涉及资金来源

□
□
□
√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
□

1.00
1.00

三、本次变动前后，新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Universal Dairy Limited
新投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560,000,000
119,434,650
679,434,650
679,434,650

0

占总股本比例（%）

65.07
13.88
78.94
78.94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560,000,000
110,858,074
670,858,074
670,858,074

0

占总股本比

例（%）

65.07
12.88
77.95
77.95
0

注：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四、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五、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六、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八、所涉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新投集团本期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后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新投集团持股

被动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截至2025年5月20日，新投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仍处于换股期且尚未完全实施完毕。换股

期内，可交换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股数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51 证券简称：鹿山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3
债券代码：113668 债券简称：鹿山转债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1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1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北路22号公司301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1日

至2025年6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资及奖金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薪资及奖金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

15
累积投票议案

16.00
16.01
16.02
17.00
17.01
17.02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汪加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唐舫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容敏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吴小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应选董事（2）人

√
√

应选独立董事（2）人

√
√

注：本次年度股东会还将听取《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2025年4月28日及2025年5月2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9、议案11、议案14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7-10、议案14-17
适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6、议案1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5中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应回避表决；议案6中持有公司股份

的监事应回避表决；议案14持有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股东应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051
股票简称

鹿山新材

股权登记日

2025/6/6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他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法人股东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

理人办理出席登记时，应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股东公章）、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股东出席会议时需携带上述登记文件或有效副本或有效

复印件，个人材料复印件须由个人签字，法人股东复印件须加盖公章，以备验证。

（二）登记时间：2025年6月9日上午8:30—12:00、下午13:00—17:00；也可用信函或邮件方式办理

出席登记手续，信函或邮件送达的最晚日期不得超过2025年6月9日。

（三）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和联系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北路22号公司301会议室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0-82107339
传真：020-82266247
邮箱：ir@cnlushan.com
六、其他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资及奖金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薪资及奖金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16.00
16.01
16.02
17.00
17.01
17.02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汪加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唐舫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容敏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吴小满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投票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

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

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

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

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

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投票数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

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